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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募捐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

第 一 條 

 

中山醫學大學為募集基金，加強教學研究、健全醫療服務，設置募捐

基金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「本委員會」），並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
本委員會之職權如下： 

一、基金之籌集、管理及運用。 

二、業務計畫之制訂及推行。 

三、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理。 

四、獎助案件的處理與有關辦法之訂定。 

五、基金之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

六、其他重要事項之處理。 

前項第一款基金管理及使用辦法另訂之。 

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十七人，校長為主任委員，當然委員為副校長、附設醫院總院

長、主任秘書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研發長、國際長、總務長、圖資長、人

事室主任、會計財務室主任、各學院院長，委員均為無給職，由校長聘任

之。 

第 四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找召開臨時會。召開會議時，

得請相關人員列席。會議由校長為召集人，須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，

對於議案之表決，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。 

前項會議紀錄應呈報董事會核備。 

第 五 條 本委員會應審定下列事項： 

一、學年度開始前三個月，審定下學年度業務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。 

二、學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，審定上學年度業務報告及經費收支決算。並

函報本校董事會核備。 

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，陳請董事會審核通過後，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 

※相關附件： 無  

※修正記錄： 民國 100 年 08 月 15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民國 100 年 08 月 22 日 第 12 屆第 10 次董事會議通過 

 民國 103 年 03 月 10 日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民過 103 年 05 月 12 日 第12屆第36次董事會緩議 

 民國 103 年 06 月 16 日 第12屆第37次董事會建議 

 民國 103 年 09 年 09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民國 103 年 09 年 18 日 第 13 屆第 2 次董事會議通過 

(秘書室簽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08 日簽請校長核定， 103 年 10 月 09 日公告) 

 民國 104 年 09 年 20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民國 104 年 10 月 19 日 第 13 屆第 10 次董事會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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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秘書室簽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9 日簽請校長核定， 104 年 10 月 30 日公告) 

 民國 11 2年 1 2月 1 8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
民國 11 3年 0 1月 11日 

第 15 屆第 9 次董事會議通過 

(秘書室簽於中華民國 113 年 01 月 17 日簽請校長核定，112 年 01 月 19 日公告) 

 


